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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周易·无妄》 卦意蕴深厚， 其卦名含 “合理” 与 “切实” 二义。 其卦辞既

蕴示 “无妄” 之下事物呈现大为亨通的情势， 又着重指明 “无妄” 之下事物也常有意外之

遭遇。 前者为 “无妄” 之常， 后者为 “无妄” 之变。 其六爻辞则是对 “无妄” 之常与变两

个方面的具体表征。 “无妄” 之常易知， “无妄” 之变难测， 故该卦又特别强调面对 “无

妄” 之灾疾， 贞固自守乃是最好的应对办法。 《彖传》 《象传》 则将具体境遇之 “无妄” 提

升至天命或天道的高度， 揭示了 “无妄” 之天命本之于天而为主于物的根本特征， 并指出

天命的展现与运行是刚健而不可阻挡的， 且在天人之间随感而应、 上下相通。 人置身于天命

流行、 天道生生的宇宙图景中， 应当积极顺应天时以长育万物。 天命之 “无妄” 又与 《中

庸》 之 “诚” 相通， 二者互诠互显。
［关键词］ 无妄　 天命　 常变　 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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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妄卦是 《周易》 中颇具思想意蕴的一卦， 其卦名意义独特， 经由历代哲人之诠释逐渐发展成

为中国古典哲学的一个基本观念， 既是关于天道与性命的本体性表述， 又是对天人万象予以价值评判

的底层标准。 无妄卦爻辞词近旨远， 耐人寻味， 其寓示的主旨是人应当如何应对天命使然的各种遭遇

问题， 而在具体文义的解释上古今易家则多有歧异， 有待进一步辨正。 《彖传》 《象传》 通过对卦爻

象与卦爻辞的一体化诠释， 将无妄卦义由个体之遭遇提升至天命流行、 天道生化的高度。 有鉴于此，
本文遵循文辞、 象数、 义理相结合的原则， 由对无妄卦爻辞意义的考辨入手， 对古今诸家的解释进行

辨析比较， 以期照见无妄卦蕴示的思想内涵； 然后再对 《彖传》 《象传》 进行深度解读， 并将之与

《中庸》 之说相会通， 以呈现儒家三才视域下天道性命相贯通的丰富内涵。

一　 “无妄”： 事物存在之常与非常

今传本 《周易·无妄》 卦辞云： “■无妄， 元亨利贞。 其匪正有眚， 不利有攸往。” 《说文解字·
女部》 云： “妄， 乱也。” “妄” 表示无秩序、 无法度； “无妄” 即有秩序、 有法度， 不是胡乱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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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妄” 者虚妄也， 有虚无荒诞之义； “无妄” 即包含 “合理” 与 “切实” 两种含义。 王弼 《周易

注》 用此义， 后世 《周易》 注文也多用此义。 胡乱为之， 则不合道理、 不合实情， 终不能有所成，
也就是虚妄而不实。 所以， “妄” 之解释为 “乱也” 与 “虚妄也”， 二义实相通。

汉儒解无妄卦义， 又常以 “妄” 为 “望”。 《经典释文·周易音义》 载： “马、 郑、 王肃皆云

‘妄’ 犹 ‘望’， 谓无所希望也。” 此 “无所希望” 是无所期望、 出乎意外的意思。 《史记·春申君列

传》 云： “世有毋望之福， 又有毋望之祸。” 此 “毋望”， 《战国策·楚策四》 作 “无妄”。 《史记正

义》 云： “毋望， 犹不望而忽至也。” 《汉书·谷永传》 云： “遭无妄之卦运。” 颜师古注云： “应劭

曰： ‘天必先云而后雷， 雷而后雨。 而今无云而雷， 无妄者， 无所望也。 万物无所望于天， 灾异之最

大者也。’ 师古曰： ‘取 《易》 之无妄卦为义。’” （《汉书注·谷永传》） 朱熹云： “无妄， 实理自然

之谓。 《史记》 作无望， 谓无所期望而有得焉者。 其义亦通。” （《周易本义》 上经一） 他又说： “无
妄是个不指望偶然底卦， 忽然而有福， 忽然而有祸。 如人方病， 忽然勿药而愈， 是所谓无妄也。”
（《朱子语类》 卷七十一） 案， 无妄卦六三爻言 “无妄之灾， 或系之牛， 行人之得， 邑人之灾” （《周

易·无妄》）， 九五爻言 “无妄之疾， 勿药有喜” （同上）， 此 “无妄” 显然有出乎意外、 忽然而有的

意思。 汉儒解 “无妄” 为 “无望”， 正与此二爻之义相应。 而之所以灾病非所期望、 出乎意外， 就在

于当事者之作为合乎道理、 合乎实际， 因此当遭逢灾病时就会有出乎意外之感。 正因为当事者是

“无妄” 的， 所以其遭逢的灾病才是 “无望” 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 “无所希望” 与 “无有虚妄” 意

义是紧密相关的。
“无妄” 即没有妄乱， 这乃是常道常情。 换言之， “无妄” 是事物存在与变化的基本法则， 是常态。

无妄卦辞云 “元亨利贞”， 元者大也， 亨者通也， 利者宜也， 贞者正也。 元亨利贞就是大为亨通， 宜当

持守其正。 因此， “无妄， 元亨利贞” 所寓示的就是事物在合乎常道常情之下顺畅发展变化的常态。
无妄卦辞又说 “其匪正有眚， 不利有攸往”， 对此， 易学史上有不同的理解， 既有对 “其匪正有

眚” 的不同理解， 也有对 “不利有攸往” 的不同理解。 我们先来看关于 “其匪正有眚” 的解读。 一

种观点认为， 匪者非也， 正者正当， 合乎道理与实情为正当， “匪正” 就是不合乎道理实情， 因此

“匪正” 即妄， 妄故有眚。 如孔颖达云： “物既无妄， 当以正道行之， 若其匪依正道， 则有眚灾， 不

利有所往也。” （《周易注疏》 卷三） 这种对 “匪正” 的理解较为常见， 因为它符合古人 “天道福善

祸淫” （《尚书·汤诰》） 的善恶报应观念。 程颐的注解将这种思想推展得更为深远， 他认为眚与灾不

同， “灾， 天灾， 自外来； 眚， 己过， 由自作”， “其匪正有眚” 乃是说 “匪正则为过眚”。 （参见

《周易程氏传》 卷二） 这就将吉凶之灾眚转换为善恶之过眚。 案， “眚” 字之义， 《经典释文·周易

音义》 载： “ 《子夏传》 云： ‘妖祥曰眚。’ 马云： ‘灾也。’ 郑云： ‘过也。’” 考诸其他文献也可发

现， “眚” 既有灾义， 也有过义。 而在楚竹书 《周易·无妄》 卦中 “眚” 字从示， 作 “ ” （参见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第 ３ 册， 第 １６４ 页）， 从示表示其意义与鬼神相关， 则 “ ” 当指天灾，
而非己过。 训 “眚” 为天灾也更符合 《周易》 作为卜筮之书的占验性征。 另一种观点是以 “正” 为

常， 指常法常例， “匪正” 即为变例， 为不正常。 “元亨利贞” 是 “无妄” 之常， 而 “匪正有眚” 是

“无妄” 之变。 宋儒冯椅云： “无妄也有正与不正。” （《厚斋易学》 卷三十一） 王夫之论之尤详： “自
天而言， 则有常以序时， 有变以起不测之化。 ……故天道全于上， 天化起于下， 元亨利贞， 四德不

爽。 而其动也， 非常正之大经， 于人或见为 ‘眚’。” （《周易内传》 卷二下） 合理而切实的 “无妄”
有其常， 也有其变。 譬如， 天气寒热温凉的变化是有一般规律的， 但也有忽冷忽热不正常的时候。 当

天气正常时， 事物因时而顺成； 当天气突变时， 事物往往难以适应， 对其而言就是遭遇灾眚。 无论天

气正常还是不正常， 都是合理、 切实的， 都是 “无妄” 的。 对此， 王夫之说： “言其 ‘匪正’ 者，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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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非元亨利贞之道， 而特非人所奉若之正也。 故曰 ‘无妄， 灾’ 也。” （同上） 这种对 “无妄” 的认

识所指涉的乃是天道的自然变化， 而不是是非善恶的报应， 它强调事物即使自身没有妄乱， 也可能遭

受意外之灾祸。 这是符合事物存在的实际情况的。 联系爻辞来看， 六三爻 “无妄之灾” 与九五爻

“无妄之疾”， 表达的都是虽然 “无妄” 却遭遇灾眚的意思。 因此， 以 “匪正” 为 “无妄” 之变例，
更符合无妄卦爻辞的总体意思。

我们再来看关于 “不利有攸往” 的理解。 其字面意思是清楚的， 就是不利有所往， 而为什么不

利有所往呢？ 如上文所引孔颖达之说已指出， 因为 “其匪正有眚”， 所以 “不利有攸往”。 朱熹也说：
“若其不正， 则有眚， 而不利有所往也。” （《周易本义》 上经一） 程颐则认为， “既已无妄， 不宜有

往， 往则妄矣” （《周易程氏传》 卷二）。 这是将 “有所往” 视为对 “无妄” 的背离， 视为导致 “匪
正有眚” 的原因。 程颐说： “所谓匪正， 盖由有往。 若无妄而不往， 何由有匪正乎？” （同上） 这种理

解本于 《周易·无妄·彖传》 所说的 “无妄之往， 何之矣”。 但就爻辞来看， 初九之 “无妄， 往吉”
与六二之 “利有攸往” （参见 《周易·无妄》）， 均表明 “无妄” 并非 “不利有攸往”。 面对这个问

题， 程颐只好将卦爻辞中的 “往” 作不同的解释， 卦辞之 “往” 是对 “无妄” 的背离， 既已 “无
妄” 而又有所往， 故 “不利”； 爻辞之 “往” 则是依据 “无妄” 而往， “谓以无妄之道而行， 则吉

也” （《周易程氏传》 卷二）。 从语脉上看， 显然是因 “其匪正有眚” 而 “不利有攸往”， 不是因 “无
妄” 而 “不利有攸往”。 如将 “不利有攸往” 之 “往” 解为对 “无妄” 的背离， 则卦辞应表述为

“无妄， 元亨利贞， 不利有攸往， 其匪正有眚”。 据此，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更为恰当。
一言以蔽之， 无妄卦辞所表达的意思乃是事物合理而切实， 既没有妄乱， 则大为亨通， 人应持守

这种状态； 但也有不正常的时候， 此时虽然没有妄乱， 却也会遭遇灾眚， 人对此应安时处顺， 不宜有

所行动。

二　 “无妄” 之福吉灾眚与贞固自守

无妄卦六爻辞就是在具体时遇之下对 “无妄” 之常与变的各种情态的表征， 既有合乎 “无妄”
之常的 “往吉” 与 “可贞”， 也有适逢 “无妄” 之变而遭遇的得失与灾眚。 面对 “无妄” 之变， 无

论是福还是祸， 爻辞都特别强调贞固自守的精神， “无妄” 之福不足恃， “无妄” 之祸不足惧。 下面，
我们将依次来解读其六爻之意蕴。

“初九： 无妄， 往吉。” （《周易·无妄》） 无妄卦下卦为 《震》， “震者， 动也” （《周易·序

卦》）。 初九阳爻为 《震》 之主， 居 《无妄》 之初， 当位而动， 故言 “无妄， 往， 吉”。 初爻为始，
处事之始， 不妄乱而行， 吉顺。 此所体现的是无妄之常道。

“六二： 不耕获， 不菑畬， 则利有攸往。” （《周易·无妄》） 此爻之义， 异见颇多。 《尔雅·释

地》 云： “田一岁曰菑， 二岁曰新田， 三岁曰畬。” 菑为新垦之田， 畬为垦熟之良田。 有耕方有获，
有菑方有畬， 耕与获、 菑与畬两两都是因果关系。 那么， “不耕获， 不菑畬” 又是什么意思呢？ 就文

句而言， 古人有两种读法， 一是读为 “不耕而获， 不菑而畬”， 二是读为 “不耕不获， 不菑不畬”。
两种读法中各自又有多种不同的意义理解。

考诸古代早期文献， 战国楚竹书 《周易》 作 “不 （耕） 而获， 不畜之□”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

楚竹书》 第 ３ 册， 第 １６４ 页）， 马王堆帛书 《昭力》 云 “不耕而获”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 第 ３
册， 第 １５２ 页）， 《焦氏易林》 中 《无妄》 之 《讼》 亦作 “不耕而获”， 又郑玄 《周礼注》 引郑众之言

有 “不菑而畬” （参见 《周礼注疏》 卷四十二）。 《礼记·坊记》 中引此爻辞作 “不耕获， 不菑畬，
凶”， 由其视 “不耕获， 不菑畬” 与 “先事而后禄” 意义相反来看， 也是将 “不耕获， 不菑畬” 理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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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耕而获， 不菑而畬”， 意同不劳而获、 无功受禄。 王弼 《周易注》 也作 “不耕而获， 不菑而畬”
（《周易注疏》 卷三）。 《经典释文·周易音义》 言： “或依注作 ‘不耕而获’， 非， 下句亦然。” 也就是

说， 尽管 “不耕获， 不菑畬” 是 “不耕而获， 不菑而畬” 的意思， 但爻辞原文并无 “而” 字。 由此可

见， 先秦两汉魏晋及唐人文献中所载此爻辞， 无论是否有 “而” 字， 都解作 “不耕而获， 不菑而畬”。
关于 “不耕而获， 不菑而畬” 的意义， 王弼注云 “不耕而获， 不菑而畬， 代终已成而不造业。

不擅其美， 乃尽臣道， 故利有攸往”， 孔颖达疏曰 “六二处中得位， 尽于臣道， 不敢创首， 唯守其

终”。 （参见同上） 即以为 《无妄》 六二爻寓示臣道， 为臣者之职责不在创始， 而在守成， 如此则利。
宋儒胡瑗 《周易口义》 此卦之解继承了王弼的意思， 其后程颐解此爻虽然对王弼注也有所吸收， 但

诠释语境大不相同， 他说： “不耕而获， 不菑而畬， 谓不首造其事， 因其事理所当然也。 首造其事，
则是人心所作为， 乃妄也。 因事之当然， 则是顺理应物， 非妄也， 获与畬是也。 盖耕则必有获， 菑则

必有畬， 是事理之固然， 非心意之所造作。” （《周易程氏传》 卷二） 此段注解颇为迂曲， 细绎其意当

是指不妄耕而求获、 不妄菑而求畬， 因顺事理之当然， 则利有所往。 这个解释在道理上能够讲通， 但

在文句上恐怕不通。 即， 耕而有获、 菑而有畬是很自然的事情， 并没有妄为的意思， 那么 “不耕而

获， 不菑而畬” 也就没有不妄耕而获、 不妄菑而畬的意思。 所以， 程颐此爻之解在后世引起较多争

议。 明儒来知德提出： “不耕获者， 不方耕而即望其获也； 不菑畬者， 不方菑而即望成其畬也。 耕也

菑也， 即明其道也； 获也畬也， 即功也。 曰 ‘不耕获， 不菑畬’， 即明其道不计其功也。” （《周易集

注》 卷六） 方耕而望获、 方菑而望畬， 说的是不肯踏实付出而急于求成， 此为虚妄之举； “不方耕而

望获， 不方菑而望畬” 则是专注于劳作， 为其所当为， 自然会有所收获， 此则为 “无妄” 之行。 这

种解释在道理上更为通透， 契合了儒家的义利观念。 来知德此说后被何楷写入其 《古周易订诂》， 清

代集宋明易学之大成的 《周易折中》 即以何楷说为的论。 但是 “不方耕而望获， 不方菑而望畬” 之

说， 显然有增字解经之弊， 恐不足取。
与以上诸说不同， 朱熹读 “不耕获， 不菑畬” 为 “不耕不获， 不菑不畬”。 “问 ‘不耕获， 不菑

畬’。 曰： ‘言不耕不获， 不菑不畬。 无所为于前， 无所冀于后， 未尝略起私意以作为， 唯因时顺理

而已。’” （《朱子语类》 卷七十一） 《周易本义》 的解释与此一致。 按其意思， “不耕获， 不菑畬” 是

说既不耕也不获、 既不菑也不畬， 自始至终没有刻意的操劳， 也没有私意期望， 而是一任自然， 如此

则利有所往。 此说影响颇广， 但也被一些学者批为意义空疏， 近乎禅学。 譬如， 来知德就说： “若
《程传》 ‘不首造其事’， 《本义》 ‘无所为于前， 无所冀于后’， 将道理通讲空了， 乃禅学也。” （《周

易集注》 卷六） 查慎行也认为， 朱熹此解 “又似涉外学 ‘前念不生， 后念不起， 无心顺运’ 之说

矣” （《周易玩辞集解》 卷四）。 今人解此爻也多有遵从朱熹之解者， 如金景芳、 吕绍纲说： “六二犹

古代农夫， 不求富有， 也不努力去干， 即不求获也不耕， 不求畬也不菑。 这样倒没有系累， 没有压

力， 能干的事情， 干点就行， 故云 ‘则利有攸往’。” （金景芳、 吕绍纲， 第 ２５５ 页） 这种解释去除了

“私意” 的观念， 较之朱说更为平实， 但究其实也是说以无所期望之心做事。
不难看出， 无论是将 “不耕获， 不菑畬” 读为 “不耕而获， 不菑而畬”， 还是读为 “不耕不获，

不菑不畬”， 自宋以下学者们多从没有妄心妄念上去解释其意蕴。 这应该是 《周易》 卦爻辞解读暨易

学义理学在宋以后走向心性化、 精微化的一种体现。 但从 《周易》 卦爻辞之总体品格来看， 它是在

占筮语境下以象征性的语言来寓示一些 “事理”， 强调的是实践中的智慧和德行， 其中还不具有天道

与心性的内涵； 及至 《易传》 开始着力从卦爻辞之 “事理” 中诠释出一番 “道理” 来， 才使 《周
易》 开始呈现为高度哲学化的学术面貌。 此后汉宋诸家的 《周易》 注解， 也都是基于 《易传》 之

“道理” 而又有所发挥与创新。 今天我们诠释 《周易》， 应认识到经传之间 “事理” 与 “道理” 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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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与连续性， 既不能一概否认 《易传》 及后世易学家之解读与经义不合， 也不能盲目地坚持经传

无二， 认为传文之义就是经文之义。 有鉴于此， 在无妄卦六二爻义的问题上， 笔者主张 “不耕获，
不菑畬” 应读为 “不耕而获， 不菑而畬”， 因其较之 “不耕不获， 不菑不畬” 更为古老有据。 其意思

就是不耕耘而有收获， 不垦荒而得良田。 问题在于如何进一步理解其意旨。
上文已言， 《礼记·坊记》 将之视为不劳而获、 无功受禄的意思， 其旨为凶， 故云 “不耕获， 不

菑畬， 凶”。 但是传世诸本此爻占辞均作 “则利有攸往”， 不作 “凶”； 马王堆汉墓帛书 《周易》 作

“利有攸往”， 虽较传本少 “则” 字， 但句义是一样的。 对此， 我们还应该遵从今传本和帛书本来解

读其义。 故而与 《礼记》 的理解不同， “不耕而获， 不菑而畬” 的所指之义就不应该是贬义的。 帛书

《昭力》 云： “不耕而获， 戎夫之义也。”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 第 ３ 册， 第 １５２ 页） 戎夫即

军人， 军人不用靠耕作而获取粮食， 这是合情合理的。 由此可推， “不耕而获， 不菑而畬” 的基本意

思是说不直接从事生产劳作， 却能获得相应的资财。 高亨说： “不耕而获， 不菑而畬， 唯有营利于外

而后可， 唯有不为农而为商宦而后可， 故曰不耕获， 不菑畬， 则利有攸往。” （高亨， 第 ２３２ 页） 此

注解思路和帛书 《昭力》 是一致的， 但二者的理解都过于具体， 与无妄卦义没有直接关联。
笔者认为， 《周易》 古经六十四卦， 每卦以其卦名标示主题， 卦辞与六爻辞之义皆围绕此主题展

开。 无妄卦六爻辞皆就 “无妄” 之旨而言。 结合其他爻辞来看， 初九言 “无妄” 之往吉， 六三言

“无妄” 之灾， 因此六二爻当是指 “无妄” 之得。 即， “不耕而获， 不菑而畬” 就是指不用劳作而有

意外的收获。 朱熹曾说： “大抵此爻所谓无妄之福， 而六三所谓无妄之祸也。” （《朱文公易说》 卷

四） 案， “不菑畬”， 楚简 《周易》 作 “不畜之□”， 帛书 《周易》 作 “不菑餘”。 有些学者研究指

出， “不菑畬” 应作 “不畜餘”， 楚简 《周易》 当作 “不畜之 ［餘］”， 其 “之” 义同 “而”。 （参见

廖名春； 陈剑） 据此， 该爻辞意为不耕种而有收获， 不蓄积而有盈余。 不蓄积而有盈余， 这恐怕就

不是简单的营利活动或为商为宦等正常事业所能做到的了， 它更体现了意外之收获的意思。 《周易·
无妄·象传》 云： “不耕获， 未富也。” 这是在告诫人们得意外之财， 不足为富。

“六三： 无妄之灾， 或系之牛， 行人之得， 邑人之灾。” （《周易·无妄》） “或”， 假设之词。
“之” 犹 “而”。 “无妄” 之灾， 即 “无妄” 而有灾。 高亨认为， “无妄之灾者， 当得之灾也”， “无
妄之疾者， 当得之疾也”。 （参见高亨， 第 ２３２、 ２３３ 页） 这就将意思理解反了， 不符合 《无妄》 之卦

爻义。 朱熹云： “卦之六爻， 皆无妄者也。 六三处不得正， 故遇其占者， 无故而有灾。 如行人牵牛以

去， 而居者反遭诘捕之扰也。” （《周易本义》 上经一） 意思是说 “无妄” 而招灾， 就像拴有一头牛，
被过路人所牵走， 但邑中之人却被拘拿问罪。 与之不同， 来知德认为： “言或系牛于此， 乃邑人之牛

也。 牛有所系， 本不期望其走失， 偶脱所系而为行人所得， 邑人有失牛之灾， 亦适然不幸耳， 非自己

有以致之， 故为无妄之灾。” （《周易集注》 卷六） 两相对比可以发现， 朱熹所谓的邑人遭诘捕之扰，
属于合理设想， 非辞中所有之义； 来知德注则认为邑人之灾就是指邑人之牛意外走失， 没有添加爻辞

之外的义项， 故而其对六三爻义的理解更为可取。 《周易·无妄·象传》 说： “行人得牛， 邑人灾

也。” 此解看起来是重复表述， 既未作内涵解说， 也没有训诫和指导， 但正是在此重复表述中透露出

些许无奈之意。 遭 “无妄” 之灾， 当事者无可奈何， 唯有坦然面对而已。
“九四： 可贞， 无咎。” （《周易·无妄》） 卦爻辞之贞字， 古人多解为正。 朱熹以为是 “正而固” 之

义 （参见 《周易本义》 上经一）。 胡炳文详辨之云： “贞， 正而固也。 曰利贞， 则训正字， 而兼固字之

义。 曰不可贞， 则专训固字， 而无正字之义。” （《周易本义通释》 卷一） 其说甚确。 今人饶宗颐、 曹福

敬等认为 《周易》 之贞义为正与定。 （参见饶宗颐； 曹福敬） 可即可以， 能够之义。 该爻辞是说， 可以

守持其正， 则没有咎害。 《周易·系辞下》 总结六十四卦诸爻特点说， “二多誉， 四多惧” “三多凶，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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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 这个观察是非常正确的。 三、 四两爻处上下卦交接之际， 时势变换， 因而多凶咎。 《无妄》 之六

三爻， 处下卦 《震》 之上， 为震动之极， 易生变故， 故有 “无妄之灾”。 此九四爻， 处乾卦之下， 阴爻

居阳位， 所处不正， 疑其有咎， 但其在乾健之体， 刚健而有能免咎之才， 因此若能贞固自守则无咎。 换

言之， 如不能贞固自守， 则有咎。 《周易·无妄·象传》 云： “可贞无咎， 固有之也。” 此 “固” 是就

“贞” 而言的， 如 《周易·乾·文言》 云： “贞固足以干事。” 朱熹云： “有， 犹守也。” （《周易本义》
上经一） “固有之” 就是坚定持守的意思。 或以为九四爻辞承六三爻辞而来， “天下无妄之灾， 非可意

料， 君子惟为其可贞者耳” （《周易玩辞集解》 卷四）。 君子当以贞定自守来应对 “无妄” 之灾眚。 纵观

无妄卦六爻之义， 九四爻之 “可贞， 无咎” 可以说是无妄卦应对 “无妄” 之变的基本精神。
“九五： 无妄之疾， 勿药有喜。” （《周易·无妄》） 无有妄乱而得意外之疾， 又不治而愈。 喜指

病愈。 九五爻为乾卦之中， 刚健而中正， 为 《无妄》 之爻， 故其有疾则为 “无妄之疾”。 之所以又能

不治而愈， 也在于其自身刚健中正。 程颐诠释此爻之人事意蕴颇为精要： “无妄之所谓疾者， 谓若治

之而不治， 率之而不从， 化之而不革， 以妄而为无妄之疾。 舜之有苗， 周公之管、 蔡， 孔子之叔孙、
武叔是也。” （《周易程氏传》 卷二） 《周易·无妄·象传》 云： “无妄之药， 不可试也。” 在自身实力强

大又确无过错的情况下， 面对意想不到的外部困扰， 应当泰然自若、 贞固自守， 则外患自消。
“上九： 无妄， 行有眚， 无攸利。” （《周易·无妄》） 诚如朱熹所言， 无妄卦六爻皆 “无妄”。 上

九爻处 《无妄》 之极， 如乾卦上九之 “亢龙”， 刚健而处穷极之地， 不可以有为， 故言 “行有眚， 无

攸利”。 《周易·无妄·象传》 云： “无妄之行， 穷之灾也。” 意思是说， 上九 “行有眚” 并非其自身

之有妄有过， 乃是因为其正处于困穷之境地中， 故不宜有所作为。 朱熹云： “上九非妄也， 但以其穷

极而不可行耳。” （《周易本义》 上经一） 处此穷极之境地， “唯宜静保其身而已， 故不可以行也”
（《周易注疏》 卷三）， 正所谓 “穷则独善其身”。

总之， 无妄卦六爻辞是对 “无妄” 之常与变的具体境遇的表征。 初爻 “无妄， 往吉” 与四爻

“可贞， 无咎”， 一动一静， 共同体现了 “无妄” 之常； 二爻 “不耕获， 不菑畬” （无妄之得）， 三爻

“无妄之灾”， 五爻 “无妄之疾”， 上爻 “无妄， 行有眚”， 体现的皆是 “无妄” 之变。 “无妄” 之常

易知， “无妄” 之变难测。 “无妄” 之常， 或吉或无咎， 为卦辞之 “元亨利贞” 之表征； “无妄” 之

变则多灾眚疾病， 偶有所得也不足为富， 为卦辞 “其匪正有眚， 不利有攸往” 之诠释。 虽然易道尚

变， 以随时变易为其精义， 但其诸卦又皆强调贞固自守的精神， 这一精神在无妄卦中尤为重要。 面对

非人智所能预料、 非人力所能左右的无妄之祸福， 人应不妄想、 不妄为， 贞定自我之分位， 恪守自我

之德操， 此乃无妄卦所蕴示的中心思想。

三　 天命 “无妄” 与至诚尽性

承继无妄卦所蕴示的思想内涵， 《彖传》 《象传》 将具体境遇之 “无妄” 提升至天命与天道的高

度。 我们来看无妄卦之 《彖传》， 其文曰： “无妄， 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 动而健， 刚中而应， 大亨

以正， 天之命也。 ‘其匪正有眚， 不利有攸往’， 无妄之往， 何之矣？ 天命不祐， 行矣哉！” （《周易·
无妄·彖传》） 不少学者从卦变的角度， 认为无妄卦由遯卦而来， 虞翻认为是 “《遯》 上之初” （《周

易集解》 卷六）， 王船山认为是遯卦 “九三之阳入而来初” （《周易内传》 卷二下）， 朱熹则以无妄卦

“自 《讼》 而变， 九自二来而居于初” （《周易本义》 上经一）。 虞翻之说， 不合卦变两爻互易之常

例， 船山、 朱熹之说皆不合乎 “刚自外来” 之义。 俞琰则提出： “ 《无妄》 乃 《大畜》 倒体， 《无妄》
内卦初九之刚盖从 《大畜》 外卦上九而来， 非从本卦升降也。” （《周易集说·彖传上》） 《无妄》 与

《大畜》 两卦卦画相覆， 由 《大畜》 之上九覆而为 《无妄》 之初九， 此之谓 “刚自外来”。 程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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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坤》 初爻变而为 《震》， 刚自外而来也。” （《周易程氏传》 卷二） 此说不明确， 没有指明何以是

“刚自外来”。 王宗传的解释更清楚， 他说： “初九之刚， 《乾》 索于 《坤》 而为 《震》， 而 《无妄》
之外卦又 《乾》 也， 故曰刚自外来。” （《童溪易传》 卷十二） 案， 《周易·说卦》 有 《乾》 《坤》 父

母生六子之说， 其中 “《震》， 一索而得男， 故谓之长男”， 即震卦为 《乾》 阳入 《坤》 初而成。 无妄

卦内卦为 《震》， 外卦为 《乾》， 《震》 阳本自 《乾》 而来， 因此说是 “刚自外来”， 也就是刚自 《乾》
来。 初九阳爻为震卦之主， 故云 “为内卦之主”。 这是从 《乾》 《坤》 父母生六子的角度来解释 《无妄》
初九之所自来。 从思想上来说， 这种解释比从卦变或两卦相覆的角度作解更能应合 “无妄” 之义。 因为

说刚自 《乾》 来而为主于内， 就意味着初九之刚正 “无妄” 本之于天而主宰于内。 如此理解， 其意义

就与下文之 “天之命” 相接榫， 寓示 “无妄” 之道本之于天而作主于事物之中， 这就是天命。
下卦 《震》 为动， 上卦 《乾》 为健， 故云 “动而健”。 九五阳爻刚正居中， 六二阴爻柔中得正，

两爻相应， 故云 “刚中而应”。 因为无妄卦有 “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 动而健， 刚中而应” 的特征与

品性， 所以能 “大亨以正”。 可见， “无妄” 作为天命所展现出的根本特性， 具体又呈现为三大特征：
一是 “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 即 “无妄” 之天命本于至高之天而为主于具体之物； 二是 “动而

健”， 即 “无妄” 之天命的展现与运行是刚健而不可阻挡的； 三是 “刚中而应”， 即 “无妄” 之天命

上下相通， 在天与人物之间感应发动， “不疾而速， 不行而至” （《周易·系辞上》）。 而 “大亨以正”
就是天道或天命的总体情态， 为天之 “正命”。 与之相对， 又有非天之 “正命”， 即 “其匪正有眚”
的情况。 也就是人遭逢 “无妄” 之变， 对此也无可奈何， “无妄之往， 何之矣”， 只能 “知不可奈何而

安之若命” （《庄子·德充符》）。 孔子说： “道不行， 乘桴浮于海。” （《论语·公冶长》） 正与此义相通。
《周易·无妄·象传》 云： “天下雷行， 物与无妄， 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 此 “天下雷行， 物与

无妄” 与 “大亨以正， 天之命也” 意义是一致的。 《无妄》 上卦 《乾》 为天， 下卦 《震》 为雷， 故

云 “天下雷行”。 古今学者多以 “天下雷行” 为句， 也有学者以 “天下雷行物与” 为句； 而 “物与”
之 “与” 字义， 或以为 “皆”， 或以为 “赋与”， 或以为 “应”， 或以为 “类”， 等等。 虽然训解多

端， 但古人对 “天下雷行， 物与无妄” 之义的理解总体上还是一致的， 都落脚于 “万物乃得各全其

性” （《周易注疏》 卷三） 上。 “天下雷行， 物与无妄” 的意义也可与 《周易·乾·彖传》 “云行雨

施， 品物流形” 相对读， 二者都是对天地阴阳交合流布、 各类事物生生变易之总体情状的描述， 也

都是对天道生化或天命流行的表征。 《周易·乾·彖传》 又说： “乾道变化， 各正性命， 保合太和，
乃利贞。” 两相联系， 程颐和朱熹也都将 “物与无妄” 的内涵诠释为 “各正性命”。 这种诠释较之于

汉儒 “物受之以生， 无有灾妄， 故曰 ‘物与无妄’ 也” （《周易集解》 卷三引 《九家易》） 的解读更

为契合 《彖传》 的思想宗旨。
人道取法于 “天下雷行， 物与无妄” 的天道， 表现为 “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 此 “先王以茂对

时育万物” 是以 《易传》 所建构的天地人三才之道为思想语境的。 在 《易传》 看来， 人之所以能与天

地并立，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人能够 “裁成天地之道， 辅相天地之宜” （《周易·泰卦·象传》）。
“先王茂对时育万物”， 就是人 “裁成天地之道， 辅相天地之宜” 的一种实现方式。 为什么这里称 “先
王”， 而不是像多数卦那样称 “君子”？ 孔颖达解释说： “此唯王者其德乃耳， 非诸侯已下所能， 故不云

君子， 而言 ‘先王’ 也。” （《周易注疏》 卷三） 此所谓 “先王” 是指化育天下的古圣王， 其德至大、
其位至高， 而君子只是对德行良好者的指称， 其境界与德能远不能与圣王相比。 圣王是人道的最高代

表， 是人 “与天地参” 的践行者。 “茂对时育万物”， 马融云： “茂， 勉也。 对， 配也。” （《经典释文·
周易音义》） 配时就是应时。 天地因时生万物， 万物各得其性， 先王则努力应合天时以长育万物， 使万

物皆能各尽其性。 这也是人所应担负的最高 “天命”。 天生万物是在时态流转中进行的， 人要 “裁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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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道， 辅相天地之宜” 也必须积极顺应天道的时态流转， 只有 “茂对时” 才能 “育万物”。
宋儒开始将无妄卦义与 《中庸》 之 “诚” 相会通， 这是超迈汉唐、 慧眼独具的。 “无妄” 是指

真实不虚， “诚” 是说真心实意。 “无妄” 是客观地说， “诚” 是主观地说， 二者是相通的。 因此周

敦颐 《通书》 云： “妄复则无妄矣， 无妄则诚矣。” 准此， 《中庸·第二十章》 所说 “诚者， 天之道”
可以理解为是由主观以表客观， 突显天道的一种主体精神。 程颐说： “无妄者， 至诚也。 至诚者， 天

之道也。” （《周易程氏传》 卷二） 朱熹也说： “诚者， 真实无妄之谓， 天理之本然也。” （《四书章句

集注·中庸章句》） 程朱以 “无妄” 解 “诚”， 则又着意强调天理的客观实在性。 在 “无妄” 与

“诚” 的互相诠释中， 充分揭示了天道或天理的主客一体性。 就总体理路而言， 《周易》 是法天道以立

人道， 《中庸》 是尽己性以推物性， 其终极追求都是天人合德， 可谓殊途同归。 《中庸》 云： “唯天下至

诚， 为能尽其性； 能尽其性， 则能尽人之性； 能尽人之性， 则能尽物之性； 能尽物之性， 则可以赞天地

之化育； 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中庸·第二十二章》） 对比无妄卦之 《象传》， 我

们可以说， 无妄卦之 “先王” 就是 《中庸》 “能尽其性” 的至诚之圣， “茂对时育万物” 就是既 “尽人

之性” 又 “尽物之性” 以 “赞天地之化育” 的实践活动。 两相会通使我们认识到， 《中庸》 所谓 “尽物

之性” 不是空洞的玄思， 而是以 “茂对时育万物” 为其实现方式的； “茂对时育万物” 也不单纯是外在

的实践活动， 其中蕴涵了天人、 物我性命相通的思想旨趣和 “各正性命” 的价值理想。
综上所述， 无妄卦义蕴示了天命之常与变， 天命之常是就天人宇宙之总体而言， 是 “元亨利贞”

的， 在天命流行中万物皆得以生成与流转； 天命之变是指具体境遇下个体与其所遭逢之时势能否相应的

问题。 “其匪正有眚”， 遇天命之变则个体常有非常之际遇； 《无妄》 六爻辞则是在事象中对天命之常与

变展开具体化表征， 尤为强调应以贞固自守的精神应对 “无妄” 之变。 无妄卦之 《彖传》 通过对无妄

卦象的诠释， 揭示了 “无妄” 之天命本之于天而为主于物的根本特征， 并指出天命之展现与运行是刚健

而不可阻挡的， 且在天人之间随感而应、 上下相通。 无妄卦之 《象传》 则立足天地人三才之格局， 既指

明天道生化， 万物各正性命， “物与无妄”， 又倡明人当顺应天时而长育万物， 从而 “赞天地之化育”，
“与天地参”。 宋儒将 “无妄” 与 《中庸》 之 “诚” 互诠， 使我们看到 《中庸》 的 “尽人之性” “尽物

之性” 是以 “茂对时育万物” 为实现方式的， 而 《周易》 的 “茂对时育万物” 也是以尽人物之性为思

想底蕴的。 两者互诠互显， 可以饱满地呈现三才格局下天人性命相贯通的意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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